
 

 

「在對的時間點，立即終止知本光電」記者會新聞稿 

 

今天(1 日)卑南族卡大地布部落三大家族拉罕帶領族人，聯合荒野保護協會及台東縣民

共約 100 多人，到台東縣政府前要求在對的時間點終止知本光電案與廠商的契約。 

 

身為台東縣議員同樣也是羅法尼耀家族代理拉罕陳政宗表示知本光電案為我國第一件

因諮商同意產生重大爭議的司法案件。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諮商同意本應為

保障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等權利的重要程序，然而現行諮商辦法等相關諮商同意

程序漏洞百出，導致本案問題叢生侵害部落權益。卡大地布部落當了白老鼠，卡大地

布部落現在持續戰鬥中，希望大家一起聲援卡大地布，以後不要再有卡大地布知本光

電案的情形發生，原住民族不該流失傳統領域的主權。 

 

瑪法琉家族林文祥拉罕表示，民國 107 年 1 月 5 日台東縣政府跑來部落辦說明會要在

傳統領域蓋光電，1 月 10 日馬上就公布知本光電的招標，完全不尊重部落。部落早就

在當時 2 月 13 日已開記者會表達部落的訴求，這是部落的傳統領域，希望縣政府能

夠尊重部落主權，撤案重新跟部落諮商，落實諮商同意辦法的精神。如果台東縣政府

107 年能夠認真尊重部落的訴求，先撤回案件，重新與部落諮商，到現在 110 年已經

三年了，也許此時已有新的解法與轉機，而不是落入現在的僵局，且還侵害原住民族

文化讓部落陷在分裂爭執中。台東縣政府應該快終止本案。 

 

擔任部落主席之巴卡魯固家族林茂盛拉罕進一步指出，按照台東縣政府與廠商簽約的

採購契約內容，廠商應該要在簽約後兩年內取得用地變更，這是他的義務，但是現在

已經快三年了，就合約內容一年前縣府就該跟廠商終止契約但縣府並未這麼做，反而

將合約期間延長到今年 4 月 23 日到期，難道還要展延第二次，饒慶鈴縣長曾於 109

年 5月 27日，親自到部落並對部落承諾會尊重部落的決定，希望縣長展現智慧當機立

斷，快斬亂麻，履行在部落的承諾，終止這個侵害部落主權的開發案。 

 

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環境議題組長蘇雅婷表示，從生態與地景的觀點，知本光電案

必須終止，理由有三：  

一、地景稀有性：知本溪北岸河口沖積扇，是台灣難得一見水陸鑲嵌的野地地景，沒



 

 

口溪濕地不僅極具東部特色，融合周邊都蘭山等大山大海地景，絕對是台灣僅見。以

大型光電板破壞地景，就像「捨璞玉換銅鐵」，殊為不智！  

二、生態位置不可取代：歷來調查到 220 餘種鳥類，42 種保育類，是國際鳥盟認定重

要野鳥棲地，是東台灣候鳥必經廊道，也是台東平原唯一完整生態棲地。牠們有的在

此孕育下一代，是我們台東的家人，如果佈滿光電板，無異讓想回家的候鳥，如黃鸝、

草鴞、短耳鴞或保育類留鳥死路一條，並非光電縮小幾公頃就能避免傷害。 

 三、人文生態價值遠勝光電廠：卡大地布部落祖先從十七世紀開始就在此快樂生活，

是里山里海豐饒生活的見證。饒慶鈴縣長倡導「台東不只是台東」的「慢活」精神，

不正是要發揚台東獨有的人文生態價值嗎？南島文化、生態與野性正是台東足以懷抱

國際的軟實力，若能結合部落、民間團體和產官學界，適性復育與規劃設計，知本濕

地將會是閃耀的東方明珠。這都不是將空間壟斷獨佔的光電廠所能取代的。 我們深深

期許饒慶鈴縣長發揮女人的母性與韌力，何忍在數以萬計的珍稀物種家園開腸破肚！

您既然支持珍愛桃園藻礁，更期許您有勇氣看見台東，合約書內容已賦予台東縣政府

尚方寶劍，請立即終止不當光電。 

 

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服務中心主任林秉嶔說明，本案臺東縣政府與盛力公司的租

賃契約是在民國 107年 4月 23日簽訂，原本到去年（109年）4月 22日就已經超過 2

年，臺東縣政府當時在不顧部落與環保團體強烈反對聲浪下，同意將契約展延 1年。

然而，這個 1年的期限到今年 4月 22日即將屆滿，盛力公司仍然沒有完成用地變更，

很明顯的，盛力公司無法依約契約約定在期限內完成用地變更，依照契約的規定，臺

東縣政府有權力終止契約，並且不會有任何賠償的問題，可見臺東縣政府以解除契約

可能須賠償盛力公司等理由拒絕解約，顯然是推託且不負責任的說詞。 

法扶原民中心林育萱專職律師進一步回應，有關契約的部分，臺東縣政府曾回應表示

其不得片面終止或解除契約，否則恐有違約或賠償等問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依照

臺東縣政府與盛力公司所簽訂的「臺東縣臺東市知本建康段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及教

育示範專區」租賃契約，其中第 4條第 5款規定，如果乙方盛力公司於雙方簽約後二

年內未能辦理完用地變更事宜，因不可歸責乙方盛力公司的事由，甲方臺東縣政府或

乙方盛力公司，可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本租賃契約。臺東縣政府只須無息退還盛力公

司已繳納的履約保證金，盛力公司不得異議，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臺東縣政府請求任

何賠償或支付任何費用。 

 
本案從一開始招標、決標到簽約，均未讓部落知情，也未與部落諮商，整個諮商同意

程序存在諸多瑕疵，也未徵詢利害關係人生態團體等意見納入規劃，導致爭議不斷。

如今，經族人及相關團體多方奔走下，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亦已於 110年 3月間表

示，本案判決結果尚未出爐前，將不會進行本案施工許可審查。然而，解鈴還須繫鈴



 

 

人，當初「臺東縣臺東市知本建康段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及教育示範專區標租計畫」

是由台東縣政府公開招標，也是由台東縣政府和盛力公司簽約，因此本案最關鍵的角

色其實是臺東縣政府，應該負起最終的責任，傾聽部落的聲音，讓這個爭議告一段落。 

 

 

 

 

 


